
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丰台区歌舞娱乐场所视频监控系统接入建设项目-后端接入部分公开招标公告
1.项目名称：丰台区歌舞娱乐场所视频监控系统接入建设项目-后端接入部分；
2.项目编号：DYZB190313-2；
3.采购人名称：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
4.采购人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东大街26号；
5.采购人联系方式：梁旭东010-83299755；
6.采购代理机构全称：北京德音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7.采购代理机构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恒富中街2号院兴鹏大厦3层3128室；
8.采购代理机构联系方式：刘存010-56130871；
9.招标范围：
项目名称：丰台区歌舞娱乐场所视频监控系统接入建设项目-后端接入部分；数量：一批；
项目预算：680.48862万元
项目概况：根据丰台分局管理需求，在丰台区娱乐场所出入口、前台、大厅、停车场新增监控点位，对丰台娱乐场所实现视频监
控覆盖，并将前端视频图像接入到丰台分局雪亮视频图像资源平台，主要工作包括：新增派出所云存储系统、新增所属地派出所网络接入和汇聚传输设备、新增内网与外网安全隔离设备建设。
[bookmark: _GoBack]工期：合同签订后60日历天内完成设备供货及系统搭建内容。
质保期：整个项目最终验收合格之日起不少于3年。
10.投标人资格条件：
1、供应商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及中国政府采购网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3、供应商的投标产品应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相应技术、节能、安全和环保标准；如国家有关部门对供应商的投标产品有强制性规定或要求的，则供应商的投标产品必须符合相应规定或要求；
4、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5、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6、本项目不接受进口产品投标；
7、是否专门面向中小企业或小型、微型企业、监狱企业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采购：否。
11.招标文件发售时间：2019年06月04日至2019年06月11日上午09:30至下午16:00（北京时间，节假日除外）；
12.购买招标文件请携带以下资料：
1) 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
2）  如法定代表人前来报名，提供法人身份证明书原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公章即可；如被授权人前来报名的则须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及被授权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公章；
13.招标文件发售地点：北京市丰台区恒富中街2号院兴鹏大厦3层3128室；
14.招标文件每本人民币500元，招标文件现场获取，售后不退；
15.投标截止时间：2019年06月25日上午09：00时（北京时间），逾期收到或不符合规定的投标文件恕不接受；
16.开标时间：2019年06月25日上午09：00时（北京时间）；
17.开标地点：北京市丰台区恒富中街2号院兴鹏大厦3层3298会议室；
18.评分方法：综合评分法；
19.项目联系人：刘存；
20.联系方式：010-56130871； 传真：010-83682622；
21.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政府采购网、北京市政府采购网、北京市丰台区政府采购网上发布，未经许可不得转发；
22.采购项目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
1）鼓励节能政策：在技术、服务等指标同等条件下，优先采购属于国家公布的节能清单中产品。
　2）鼓励环保政策：在性能、技术、服务等指标同等条件下，优先采购国家公布的环保产品清单中的产品。
　3）扶持中小企业政策：评审时小型和微型企业产品享受6%的价格折扣。监狱企业视同小型、微型企业。
4）鼓励自主创新政策。
23.招标公告公告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24.凡对本次招标提出询问，请与北京德音招标代理有限公司联系（技术方面的询问请以信函或传真的形式）。
　

     北京德音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2019年06月03日  
